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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被采取监管措施的公告 

 

一、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

2022 年 11 月 25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

对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及有关责任人韦忠、唐懿出具《关于对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

发集团有限公司及韦忠、唐懿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。 

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事由为： 

2021 年 1月至 2022 年 6月，公司多只公司债券存在未按募

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情况，涉及“21 柳城 01"、"21

柳城 02"、"21柳城 03"、"21柳城 D1"、"21柳城 04"、"21柳城

05"、"22 柳城 01"等 7 只债券。其中，2021 年 2 月以来未照约

定用途使用的资金均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变更程序。上

述情形违反了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

113 号）第十五条第一款和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



（证监会令第 180 号）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截至 2022

年 6 月末，公司巳完成前述问题的整改。 

公司时任董事长韦忠、时任信息披露负责人唐懿，是

公司上述违规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 

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

113号）第五十八条、第六十条，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

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80 号）第六十八条、第七十条的

规定，广西监管局决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韦忠、唐懿采

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 

二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（一）被采取监管措施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

偿债能力的影响。 

本次被广西监管局出具警示函措施对公司生产经营、

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公司针对前述事项拟采取的进一步措施。 

公司针对收到的行政监管措施已完成整改并形成整改

报告，后续将积极与广西监管局沟通，如有其他重大事项，

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。 

（三）公司拟采取的整改措施。 

针对公司此次募集资金使用问题，公司已在违规发生

后积极开展整改补救措施，已于 2022 年 6 月完成对所涉及

7只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问题的整改工作。 



公司已对自身经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，并对违

规情况完成了整改，后续公司将继续加强学习，组织培训活动，

从上而下贯彻公司债券合规意识，严格按照约定使用募集资金，

及时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，保护每一位投资人的合法权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

